
（附件一）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教志工參與志願服務意願調查表 

填表人：（簽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： □現職人員  □退休人員 

職稱： 

聯絡電話：（H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您參與志願服務意願？  □願意【請續填本表】  □不願意 

專長：1.□知識（□農業 □建築 □工程 □衛生 □環保 □消防 □稅務 □地政 □法律 □戶政 

□警政 □教育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）  
2.□技藝（□寫作 □書畫 □語言教學 □文學欣賞 □手工藝品製作 □園藝 □寵物飼養 

□烹飪 □攝影 □陶藝 □機械修理 □電機維護 □其他             ） 

興趣： 

教育程度：□小學 □國中 □高中 □大專 □碩士以上 

方言：□閩南語 □客家語 □原住民語 □其他           

外國語言：□英語 □日語 □德語 □韓語 □其他            

志工經歷：□無  □曾任志工  □現任志工 

您希望參與志願服務工作項目？（可複選） 

1.□社區服務（□兒童托育 □照護 □生態及環境保育 □交通導護 □課業輔導 □加入社團協會） 

2.□機關學校服務（□志工值班 □導護 □ 法令解答 □參與大型活動 □文書協助） 

3.□教育文化服務（□導覽解說 □才藝傳承 ） 

4.□以上均可 

5.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您希望參與志願服務時間？（可複選） 
□固定時間  上午 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自   時到   時 

（請勾選） 下午 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自   時到   時 

晚上 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自   時到   時 

□非固定時間(公餘時間或休息時間) 

□機動支援 

您是否同意將個人資料登錄本縣志工媒合平台以進行媒合轉介？ 

  □同意        □不同意 

您希望服務之地點：□    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□均可 

（可複選） 



 

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為鼓勵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（以下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）公教

員工參與志願服務，以拓展服務、關懷及公民參與之意識，豐

富精神生活內涵及回饋社會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得於志願服

務之目的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公教志工之個人資料及服

務情形（例如:建立退休人員志願服務資料庫及各需求單位之資

訊平台等）。但相關法規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本表所稱公教志工，依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實施

要點及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教志工志願服務實施暨獎勵

計畫揭示，係指經機關自行遴選，不占機關職缺，不以獲取報

酬為目的，秉持誠心以知識、體能、勞力、經驗、技術、時間

等，志願協助機關辦理指定工作者。 

三、參與志願服務者，其權利義務事項悉依「志願服務法」相關規

定辦理。 

四、本表填妥後請繳至原退休機關學校，如有相關疑義，歡迎洽詢

原服務機關人事人員。 

 


